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5-042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10日前以书面方式发出。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00

在公司 116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三）公司实有董事 9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人数 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0人）

（四）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经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为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并提升每股收益水平，进一步

增强投资者信心，有效维护公司股价，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存放的全部 43,430,000股股份用途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变更为“用

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内容详见 2025年 12月 2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变更回

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本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700,329,922.00股

变更为 1,656,899,922.0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700,329,922.00元减少至人民币

1,656,899,922.00元，据此公司将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同时，公司依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经营范围规范性表述的要求，拟变更经

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本次变更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的内容为准。

具体修订《公司章程》情况如下：

1.将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00,329,922.00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56,899,922.00 元。”

2.将原章程：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粘胶纤维、合成纤维、纱、线、纺织

品的制造、染整等深加工和销售；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及技术对外服务；副产品元

明粉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供热及相应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修改为：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合成纤

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纺纱加

工；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面料印染加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化工产品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将原章程：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00,329,922.00股，每股面值 1元人民币，均为普

通股。”

修改为：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56,899,922.00 股，每股面值 1元人民币，均为普

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年产 10万吨功能性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氨纶纤维的生产资源，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氨纶纤维的生产规

模，增强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公司拟实施“年产 10万吨功能性

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功能性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产品方案为超

细旦氨纶纤维，年产能 5万吨。建设地点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期项目总投

资为 12.2亿元。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包括银行贷款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项目

资金筹措。该项目计划 2026年一季度开工，建设工期 14个月。

本项目采用连续聚合干法纺丝生产工艺，核心技术及装备采用新研制成功的“150

头/200头超高密度纺丝技术”，纺丝密度高、能耗低，自动智能，产品质量均匀稳定。

同时配备“全流程智能物流系统”进行自动落丝、智能分拣、智能化仓储系统，提高效

率并降低成本。项目也将配套建设原料储罐、精制系统、动力站、污水处理站等辅助设

施。

本项目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11.5亿元，预计年新增销售利润约 1.0亿元。项

目建成后，公司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方案》

公司预计 2026年度将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鹭集团”）、新乡

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纺科技”）、中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绿

色纤维”）、新疆锦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鹭科技”）等关联方发生采购原

料、销售产品的日常交易。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 53,700万元（不含税），

2025年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1,623.08万元（不含

税）。

（内容详见 2025年 12月 2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在对与白鹭集

团、精纺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王中军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在对与锦鹭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

时，关联董事季玉栋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在对

与绿色纤维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 2026年度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融资能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控股股东白鹭集团同意在 2026年

度根据公司的经营需要以及金融机构的实际要求，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将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

人的义务，按实际担保金额和年化 0.2%的担保费率向白鹭集团支付担保费，公司预计

担保费年度累计不超过 1,000万元（含税）。

（内容详见 2025年 12月 2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预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王中军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确定 2026年 1月 15日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内容详见 2025年 12月 2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2日


